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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5_AD_A6_E7_c80_227574.htm 十三．论述吸收犯 吸

收犯是指行为人实施数个犯罪行为，因其所符合的犯罪构成

之间具有特定的依附与被依附关系，从而导致其中一个不具

有独立性的犯罪，被另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犯罪所吸收，对行

为人只以吸收之罪论处，而对被吸收之罪不论的犯罪形态。 

吸收犯的构成要件如下： 1． 行为人必须实施数个均符合犯

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为。这是构成吸收犯的前提条件。具体

表现为犯罪行为的复数性、危害行为的构成符合性、犯罪行

为基本性质的一致性三个具体特征。首先，吸收犯必须由数

个犯罪行为构成，即犯罪行为的复数性，这是构成吸收犯的

事实前提，若无数个危害行为，也就谈不上吸收。其次，具

有复数性的犯罪行为，必须是均符合犯罪构成要件的危害行

为，这是吸收犯成立的事实基础。吸收是罪与罪之间的吸收

，而不是孤立的不能构成罪的动作之间的吸收。再次，犯罪

行为基本性质的一致性，不管该犯罪行为是属于基本犯罪构

成，还是修正犯罪构成，都属于同一犯罪行为，也即同一犯

罪的不同形态。也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可吸收性。如果数个

犯罪性质不同的话，则构成数罪，而不是一罪了，这时只能

实行数罪并罚，如果强加吸收的话，就根本违背了罪责刑相

适应的刑法基本原则。 2． 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

必须基于其内在的独立性和非独立性的对立统一，而彼此形

成一种吸收关系。首先，行为人所实施的数个犯罪行为在同

时归属于同一刑事责任主体的情况下失去了独立性的必要性



和可能性，也就是必须具有主体同一性。其次，行为人的不

同形态的犯罪行为基于性质相同但类型不同而具有了吸收的

可能性和必要性。 3． 行为人的数个犯罪行为必须侵犯同一

或相同直接客体，并且也指向同一犯罪对象。否则，也就失

去了吸收关系的客体同一性基础，从而也就失去了吸收的可

能性和必要性。因此，侵犯客体和侵犯对象是否具有同一性

，恰恰也成为判断数个犯罪行为是否能够成立吸收关系的重

要的客观标准之一。 4． 行为人必须基于一个犯意，为了实

现一个具体的犯罪目的而实施数个犯罪行为，这是犯罪行为

构成吸收犯的主观特征。（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欲杀害乙，

第一次走近乙的房间时，因为有第三人在场而未得下手。第

二次终于得手，将乙杀死。甲的第一次行为构成杀人罪的预

备犯罪，第二次则构成杀人罪的既遂行为。两者之间因为主

体的同一性、客体的同一性和侵害对象的同一性而具有了非

独立性和独立性的对立统一，也具有了吸收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构成吸收关系，最后以故意杀人罪论处。------为了便于

理解而编造的案例）吸收犯的吸收形式，应注意以下几点：

1） 既遂犯吸收未遂犯或预备犯 2） 未遂犯吸收预备犯 3） 实

行阶段的中止犯吸收预备犯。如果前者轻于后者，则遵守重

罪吸收轻罪的原则，以后者吸收前者。 4） 符合主犯条件的

实行构成之罪，吸收教唆犯、帮助犯、次要实行犯构成之罪

5） 主犯构成之罪吸收从犯、胁从犯构成之罪 6） 符合加重犯

罪构成之罪吸收普通犯罪构成之罪，或者符合普通犯罪构成

之罪吸收减轻犯罪构成之罪。同时应当注意吸收的原则：即

重罪吸收轻罪原则；只有罪与罪之间才有吸收关系，不够成

罪的危害行为是不能吸收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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